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容器或外包裝上 

辨識標記之圖樣及規格：  

一、 圖樣： 

 

二、規格： 

(一) 圖樣中「母乳是嬰兒最佳的營養來源」及「衛生福利部關心

您」文字，至少為8號之字體。 

(二) 圖樣使用CMYK之色彩：綠色Y100C60、橘色Y100M60。 

(三) 圖樣之尺寸大小，由使用者視需要自行決定，惟不得小於3公 

分（高）× 3公分（寬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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